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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部 於 本 (107) 年 3 月 30 日 以 台 財 稅 字 第

10604699410號令，核釋公司進行合併或收購核認

商譽之要件及不得認列之情形、商譽之計算及「併購

之合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

公允價值」之證明文件，茲將本令釋重點列示如下：

一、得認列攤銷商譽之要件

應符合之要件 不得認列情形

 具合理商業目的。

 依企業併購法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他公司合

併，或收購他公司之業務。

 其併購成本超過所取得之可辨認資產及承擔

之負債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淨額(下稱可辨認淨

資產公允價值)。

 依規定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表」。

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及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第7號「企業合併及具控制之投資」之會計

處理規定不得認列商譽。

 無合理商業目的，藉企業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排製

造商譽，不當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

 未提供併購成本之證明文件、所取得可辨認有形資產

及無形資產之評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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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譽計算中併購成本之認定

併購成本超過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部分為商譽，其中併購成本之認定如下：

併購成本之認定

合併方式

 1階段合併者，應以合併時所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之價值為併購成本。

 分階段合併者，應以各階段收購股權之實際取得價格，加計最後合併階段支付現金或股份對價之價值

為併購成本。

以股份為對價之價值認定

 以董事會決議日確定換股比例之股份對價價值認定。

 每股價值其屬上市或上櫃股票者，以收盤價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

之收盤價；屬興櫃股票者，以加權平均成交價格為準，該日無交易價格者，為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

格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格；未上市、未上櫃及非屬興櫃股票者，以前一年內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認定。

三、應檢附之文件

依「商譽核認檢核表」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商譽認定要素 證明文件

合理商業目的

 併購之商業目的說明。

 決策歷程相關議事錄及被併購公司或事業之營運背景分析。

 與本次併購案相關併購過程（含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之交易

流程、集團組織變化圖、持股比例變化、參與併購相關公司主要股東名冊及各該公司

是否互為關係人之聲明。

註：併購交易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而能提示其核准文件，得免檢附第1點及第2點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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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認定要素 證明文件

併購成本

 獨立專家出具之被併購公司價值評估報告或實地查核報告。

 獨立專家出具之併購價格或換股比例合理性之意見書；其與第1點報告評估之價值有差

異者，應提出該等差異調整之理由及合理說明。

 併購契約。

 對價支付證明；以發行股票為合併對價者，並應檢附決議合併之董事會議事錄及該董事

會決議日之股份對價價值證明文件。

 併購交易（含本次併購案各階段收購被併購公司股權、分割及合併等）相關會計紀錄。

可辨認淨資產

公允價值

 衡量各項可辨認資產及負債價值之評價報告或收購價格分攤報告，應包括下列項目：

 評價目的、評價基準日、評價流程、評價方法、所使用之資訊及其來源、評價人員

及所屬評價機構之獨立性等整體資訊。

 有形資產之評價及無形資產之辨認與評價。

 評價準則公報第6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所列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率等折現

比率之評估資料及差異分析。

 公司非與他公司合併，而係收購他公司之業務，依財務會計處理規定採收購法認列商譽

者，應檢附組成業務之投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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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譽之攤銷費用於稽徵審查實務上，大致可分為相關

評價資料提示不完全或不健全即全數不予認定，到容

許事後補評，再到依評核情形予以審認一定比率金額

商譽等階段，其間財政部並針對先收購股權後合併及

非屬合併之「事業」收購得否認列商譽之案情發布解

釋。本則解釋，可謂彙總商譽認定之相關規範並梳理

相關應檢附文件資料及說明等事項，以符合納稅者權

利保護法對人民程序保障之落實，期能臻於租稅之公

平合理並避免爭議。

本解釋首先明確商譽認定應符合之要件，並舉出其不

得認列之情形，其中最重要者為所為之併購交易需具

有合理商目的，亦即不能有藉併購法律形式之虛偽安

排以規避或減少納稅義務之情事。而企業依適用之會

計準則規定不得認列商譽者，稅務申報上亦不會有商

譽之費用攤銷，因此企業併購交易在會計處理上若屬

共同控制下之組織重組而採用帳面價值法者，縱使以

公允價值為交易對價，由於其超出之金額於併購取得

之一方屬權益調整(即股東投資成本收回)，故不能認

列攤銷商譽。

需注意企業在申報商譽費用攤銷時，應提示併購之合

理商業目的、併購成本及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之證

明文件與說明，並依規定格式填附「商譽核認檢核

表」，其中如為非屬合併之「事業」收購，並應具備

「能經營管理之活動及資產組合」之組成業務之投

入、處理過程及產出3要素之證據資料。

由於本解釋使商譽之規範已臻完備，而稽徵機關於商

譽審理上，如遇應補正情事，應敘明具體明確理由及

應補正資料與文件，不再像過去即全數不予認定或協

商認定一部分金額，故企業對於商譽爭議事件處

理，已從過去事後的爭議解決，發展為更著重在事前

的如何準備預防，及於審核過程中的如何做好對應。

企業應掌握此一修法趨勢，以維護權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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